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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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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9條及10條規定，全國國土計畫應載明部門空間發
展策略，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載明直轄市、縣（市）空間發
展計畫及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且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6條並規定，
前開部門空間發展計畫，應包括住宅、產業、運輸、重要公共設施及
其他相關部門，並載明發展區位及發展對策。

 本部107年4月30日公告實施之全國國土計畫，會同有關部會明定住
宅、產業、運輸及重要公共設施（下水道設施、環境保護設施、長照
設施、醫療設施、教育設施、能源設施、水利設施）等部門空間展策
略，俾指導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部門空間發展計畫，涉及部門計畫之整
合處理原則部分，業於109年4月30日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7次會
議討論，其通案性審查原則如下：

（一）就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部門空間發展計畫應符合全國國土計畫
之部門空間發展策略及各該國土計畫之整體空間發展構想。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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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屬行政院、部會或有關機關核定之部門計畫（即已核定），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配合納入各該國土計畫。

3.屬行政院、部會或有關機關對外宣示之重大政策、評估中或規劃
中者（即尚未定案），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視符合全
國國土計畫之部門空間發展策略及各該國土計畫之整體空間發展
構想，並考量環境資源條件及城鄉發展總量後斟酌納入。

4.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提出（即尚未定案），如涉及中央主
管機關權責者，係屬建議性質，應於計畫內敘明。

5.產業、能源設施等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含總量、區位等）相關內
容，依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資料為主。

6.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部門空間發展計畫應有對應部門主
管單位，俾計畫內容落實執行。

（二）另就直轄市、縣（市）空間發展計畫，考量涉及地方因地制宜發
展需求，於不違反國土計畫法、全國國土計畫及相關法令規定情
形下，原則尊重直轄市、縣（市）政府。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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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檢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多依前開通案性規劃原則研擬

各該住宅、產業、運輸、重要公共設施及其他相關部門計畫內容，本

次會議就「社會住宅」、「能源設施」、「水利設施」、「運輸」之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內容，請相關部會協助確認。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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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社

會住宅空間發展計畫，提請討論

第二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能
源設施空間發展計畫，提請討論

第三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水
利設施空間發展計畫之處理原則，提請討
論

第四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運
輸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之處理原則，提請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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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社會住宅空間發展計畫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9條及10條規定，全國國土計畫應載明部門空間發
展策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載明直轄市、縣（市）空間發
展計畫及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且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規定，
前開部門空間發展計畫，應包括住宅、產業、運輸、重要公共設施及
其他相關部門，並載明發展區位及發展對策。

 又依據全國國土計畫之住宅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明確指出「社會住宅
至民國109年預期達成政府直接興建4萬戶及包租代管4萬戶，合計8
萬戶；至民國113年達成政府直接興建12萬戶（含容積獎勵補充）及
包租代管8萬戶，合計20萬戶」。

 另行政院106年3月6日院臺建字第1060004796號函核定「社會住宅
興辦計畫」，其計畫目標以直接興建、包租代管及容積獎勵的方式興
辦社會住宅，預計至民國113年達成20萬戶社會住宅之供給量，並分
配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推動數量（如表1-1），其中宜蘭縣
、新竹縣、彰化縣、雲林縣、澎湖縣等5縣並未分配直接興建數量（
如表1-1）。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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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105-109年目標值 110-113年目標值

總計
（F=A+D+E）興建（含容積）

（A）
包租
（B）

合計
（C=A+B）

興建（含容積）
（D）

包租
（E）

臺北市 21,430 6,670 28,100 15,006 15,000 51,436
新北市 6,969 6,666 13,635 30,000 15,000 51,969
桃園市 4,012 6,666 10,678 16,000 10,000 30,012
臺中市 6,658 6,666 13,324 5,000 10,000 21,658
臺南市 680 6,666 7,346 4,500 10,000 15,180
高雄市 669 6,666 7,335 4,500 10,000 15,169
基隆市 20 0 20 0

10,000 14,576

宜蘭縣 0 0 0 0
新竹縣 0 0 0 0
苗栗縣 860 0 860 0
彰化縣 0 0 0 0
南投縣 200 0 200 0
雲林縣 0 0 0 0
嘉義縣 500 0 500 0
屏東縣 148 0 148 0
臺東縣 43 0 43 0
花蓮縣 1,572 0 1,572 0
澎湖縣 0 0 0 0
新竹市 1,098 0 1,098 0
嘉義市 33 0 33 0
金門縣 72 0 72 0
連江縣 30 0 30 0

總計 44,994 40,000 84,994 75,006 80,000 200,000

表1-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住宅興辦目標彙整表

註：摘錄自社會住宅興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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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社會住宅空間發展計畫

 經彙整新北市等18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社會住宅總量
共計52,437戶，包含直接興建50,837戶及包租代管 1,600戶（如表1-
2）。

1.就直接興建部分：包含新北市等12個直轄市、縣（市）均納入直
接興建目標量。另除宜蘭縣、新竹縣、彰化縣、雲林縣、澎湖縣
等5縣未有直接興建目標量外，嘉義縣亦表示其並無社會住宅興
建需求。

2.就包租代管部分：僅臺南市及苗栗縣將其納入該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草案，其餘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皆未說明
後續預計推動之總量。

 經檢視18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訂定社會住宅總量，少於
行政院106年核定「社會住宅興辦計畫」訂定20萬戶目標值，直接興
建及包租代管相差96,127戶（如表1-2）。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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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社會住宅彙整及差異表

註：（G）及（H）係摘錄自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F）係摘錄自社會住宅興辦計畫。

縣市別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社會住宅興辦計畫
（F）

差異
（J）興建（含容積）

（G）
包租
（H）

合計
（I=G+H）

新北市 10,351 0 10,351 51,969 -41,618
桃園市 11,513 0 11,513 30,012 -18,499
臺中市 5,008 0 5,008 21,658 -16,650
臺南市 4,000 1,200 5,200 15,180 -9,980
高雄市 15,169 0 15,169 15,169 0
基隆市 1,200 0 1,200

14,576 -9,380

宜蘭縣 0 0 0
新竹縣 0 0 0
苗栗縣 860 400 1,260
彰化縣 0 0 0
南投縣 301 0 301
雲林縣 0 0 0
嘉義縣 0 0 0
屏東縣 89 0 89
臺東縣 346 0 346
花蓮縣 500 0 500
澎湖縣 0 0 0
新竹市 1,500 0 1,500
嘉義市 - - -
金門縣 - - -
連江縣 - - -
臺北市 - - - 51,436 -

總計 50,837 1,600 52,437 200,000 -9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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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社會住宅空間發展計畫

 有關社會住宅總量之審查，係請本署（國民住宅組）協助審視各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內容，係以本部刻正推動「8年20萬戶社
會住宅興辦計畫」中之直接興建社會住宅12萬戶作為審查原則。彙整
相關18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審查意見，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草案所訂定直接興建之社會住宅總量與前開「8年20萬
戶社會住宅興辦計畫」相較，尚缺34,683戶（如表1-3之N欄）；此外
，審查意見中亦針對部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提出各鄉鎮
市區應分派之社會住宅直接興建數量，包含桃園市、新竹市、基隆市
、新竹縣、花蓮縣及嘉義縣等直轄市、縣（市）政府。

 惟如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所訂定直接興建之社會住宅總
量與前開106年度核定「社會住宅興辦計畫」相較，尚缺32,592戶（
如表1-3之M欄）。

初步審議結果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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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社會住宅空間發展計畫

 請本署（國民住宅組）協助事項：

1.經查行政院106年3月6日院臺建字第1060004796號函核定之「社
會住宅興辦計畫」以及本部刻正推動之「8年20萬戶社會住宅興
辦計畫」所訂定社會住宅直接興建量，其興建總量均為12萬戶，
惟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直接興建之社會住宅數量略有調整
（如表1-3），包含宜蘭縣、新竹縣、彰化縣、雲林縣及澎湖縣等
5縣均有分配數量。

2.就社會住宅部門空間發展計畫，應依據109年4月30日提本部國土
計畫審議會第7次會議討論之通案性審查原則辦理，為利後續審
議作業，請本署（國民住宅組）說明「8年20萬戶社會住宅興辦
計畫」是否行政院、部會或有關機關核定之部門計畫（即已核定
）？又如尚未經核定，併請協助說明建議處理方式。

建議事項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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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各項計畫所列直接興建社會住宅目標之彙整及差異表

註：（G）係摘錄自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K）係摘錄自社會住宅興辦計畫；（L）係摘錄自本署（國
民住宅組）書面意見。

縣市別
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目標值

（G）

社會住宅興辦
計畫目標值
（K=A+D）

8 年 20 萬戶社會住宅興辦
計畫目標值
（L）

差異（1）
（M=G-K）

差異（2）
（N=G-L）

新北市 10,351 36,969 40,000 -26,618 -29,649
桃園市 11,513 20,012 12,444 -8,499 -931
臺中市 5,008 11,658 11,396 -6,650 -6,388
臺南市 4,000 5,180 4,000 -1,180 0
高雄市 15,169 5,169 6,000 10,000 9,169
基隆市 1,200 20 1,200 1,180 0
宜蘭縣 0 0 600 0 -600
新竹縣 0 0 2,000 0 -2,000
苗栗縣 860 860 860 0 0
彰化縣 0 0 2,000 0 -2,000
南投縣 301 200 600 101 -299
雲林縣 0 0 600 0 -600
嘉義縣 0 500 300 -500 -300
屏東縣 89 148 600 -59 -511
臺東縣 346 43 300 303 46
花蓮縣 500 1,572 500 -1,072 0
澎湖縣 0 0 120 0 -120
新竹市 1,500 1,098 2,000 402 -500
嘉義市 - 33 300 - -
金門縣 - 72 120 - -
連江縣 - 30 60 - -
臺北市 - 36,436 34,000 - -
總計 50,837 120,000 120,000 -32,592 -34,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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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社會住宅空間發展計畫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事項：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後續是否依據「8年20萬戶社會住宅
興辦計畫」修正相關計畫內容？如無法配合修正，並請說明困難原因
及配套因應措施。

建議事項

擬辦

 請本署（國民住宅組）說明政策方向及建議處理方式
，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109年4月30日本部
國土計畫審議會第7次會議討論之通案性審查原則，
參考本署（國民住宅組）意見辦理計畫內容檢討修正
作業。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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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社

會住宅空間發展計畫，提請討論

第二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能
源設施空間發展計畫，提請討論

第三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水
利設施空間發展計畫之處理原則，提請討
論

第四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運
輸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之處理原則，提請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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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能源設施空間發展計畫

 依據本部107年4月30日公告實施之全國國土計畫，有關重要公共設
施-能源設施部門空間發展策略，將歸類為「電力」、「油氣」與「
再生能源」設施項目，並依各類能源設施未來發展策略、構想與區位
指認，指導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如表2-1）。

能源設施 發展對策 發展區位

（一）
電力設施

電廠興建將以既有火力發電廠之屆
齡機組汰舊換新、原廠擴建等方式
進行新設機組規劃，以降低電廠對
於土地使用之需求。

民國105至114年間將優先於北部地區設置發電機組，
其次則為南部地區，優先以既有電廠原址規劃擴建發電
機組。

（二）
油氣設施

配合天然氣發電占比將逐年提升與
低碳天然氣發電等政策目標，規劃
新（擴）建天然氣接收站及相關卸
收輸儲設施，以促進天然氣供應穩
定

1.北區：北區煉油廠遷廠之廠址以北部為優先考量。考
量燃氣電廠及輸氣管網位置，規劃於北部增建
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以提升天然氣之供應能力。

2.中區：因應燃氣電廠未來新增用氣需求，將配合以既
有港區土地，於中部地區規劃液化天然氣接收
站以供應燃氣電廠所需天然氣。

3.南區：規劃設置油品儲運中心，以強化油品輸儲調度
體系之穩固性。

表2-1 全國國土計畫能源設施指導內容（摘要）

背景說明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能源設施 發展對策 發展區位

（三）
再生能源

1.
太陽光電

初期推動屋頂型設置，並逐步推
動地面型大規模開發。

屋頂型以推動民宅、工廠、農業設施、中央公有建築
等設置為主；
地面型利用地層下陷、不利農業經營土地、受污染土
地、鹽業用地、水域空間、中央與地方政府盤點之土
地、光電與農業經營結合之農牧用地或養殖用地、特
定光電專區用地等設置。

2.
風力發電

採先開發陸域風場，後開發離岸
風場。

以示範獎勵辦法引導業者投入離岸風力開發，續公告
36處潛在場址供業界參考。

3.
地熱發電

以具商業化開發技術之淺層地熱
優先開發，並優先於蘊藏量較豐
富的潛力區域進行開發欲進行地
熱發電系統建置

主要傳統淺層地熱區以大屯山、宜蘭、臺東、綠島等
地區為優先開發區塊。

17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能源設施空間發展計畫

表2-1 全國國土計畫能源設施指導內容（摘要）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對於能源設施發展策略及區位，整理
如附件2-1。

背景說明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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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能源設施空間發展計畫

初步審議結果

 經濟部能源局協助本部審議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以109年4
月14日能綜字第10901003800號函建議通案性文字及109年4月15日
能綜字第10901003850號函（附件2-2）盤點各直轄市、縣（市）近
五年內明確開發之能源設施規劃，提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參照
調整。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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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能源設施空間發展計畫

建議事項

 請經濟部能源局協助事項：

1.考量直轄市、縣（市）能源部門空間發展計畫，應以行政院、部
會或有關機關「已核定」計畫內容為原則，經查經濟部能源局
109年4月15日能綜字第10901003850號函提供各縣市能源設施區
位，請經濟部能源局協助釐清前開設施計畫是否經有關機關核定
；此外，請提供開設施圖資檔案（.shp檔），俾供直轄市、縣（
市）政府配合納入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2.依據全國國土計畫之能源設施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明定「電力」
、「油氣」及「再生能源」等設施項目區位，爰依據前開計畫內
容，請協助說明下列事項：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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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能源設施空間發展計畫

（1）油氣設施部分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對能源設施與區位之指導，北區煉油廠遷廠之場
址以北部為優先考量；另南區應規劃設置油品儲運設施，以穩定油
品輸儲調度穩固性。請經濟部能源局協助說明目前是否有具體或評
估區位？如否，該項設施是否有適宜區位評估原則。

（2）太陽光電設施部分

配合經濟部108年核定「109年太陽光電6.5GW達標計畫」，各市
（縣）政府盤點土地與建築物，並就屋頂型與地面型研提策略並指
定最有效率利用空間，其中，經濟部能源局指定桃園市埤塘面積約
354.8公頃，並得依「農田水利會灌溉蓄水池設置太陽光電設施管
理原則」之規定，申請50％可容許使用之面積，其與桃園市國土
計畫（草案）「不在於埤塘設置太陽能發電設備」之發展策略有所
不符，請桃園市政府補充說明該政策緣由及目的，並請經濟部能源
局提供意見。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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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能源設施空間發展計畫

（3）風力發電
配合106年核定「風力發電4年推動計畫」，公告36處潛力場址，
供業者申請離岸風場申設作業；本次經濟部能源局指定桃園市、苗
栗縣、彰化縣、雲林縣與澎湖縣離岸風力發電興建計畫，請經濟部
能源局協助提供36處潛力場址區位及範圍，俾提供直轄市、縣（
市）政府配合納入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事項：

1.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經濟部能源局109年4月14日及15
日前開二函意見，配合檢討修正計畫內容；並配合發展策略，將
「發展區位」繪製為空間分布示意圖，其相關繪製原則請按「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規定辦理。

2.考量地熱與水利發電該兩項能源受地形與天然條件影響甚鉅，仍
屬調查、勘驗階段，建議應列入中長期開發目標：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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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能源設施空間發展計畫

（1）建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檢視轄區內是否具有地熱發點電潛能
地區，並提出後續開發推動構想與策略。

（2）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就轄區內現有水庫堰壩、水力電廠與灌
溉渠道等設施，提出推動環境友善水利機組等策略，並規劃適當場
址與區位進行開發。

擬辦
 請經濟部能源局說明政策方向及建議處理方式，並請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109年4月30日本部國土
計畫審議會第7次會議討論之通案性審查原則，參考
該局意見辦理計畫內容檢討修正作業。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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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社

會住宅空間發展計畫，提請討論

第二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能
源設施空間發展計畫，提請討論

第三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水
利設施空間發展計畫之處理原則，提請討
論

第四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運
輸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之處理原則，提請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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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水利設施空間發展計畫
之處理原則

 本部107年4月30日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之重要公共設施部門空間
發展策略，就水利設施研訂「水資源」及「水利」之發展對策及發展
區位，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研擬水利部門相關計畫之指導。

背景說明

水利設施 發展對策 發展區位

水資源

1.中央水利主管機關持續推動節約用水、有效管理、
彈性調度與多元開發等四大水資源經理策略因應。

2.積極擴建輸水管網設施、強化彈性調度機制、推
動降低漏水率計畫及水庫整體防淤等。

3.各區域持續增加可供水量，提高供水穩定度。

1.120年前完成傳統水資源設施，加計下游自
來水設施，需地面積約2,895公頃；又新興
水源（海水淡化、水再生利用）需地面積約
60公頃。

2.120年後長程水源計畫，需地面積（含自來
水設施）約1,115公頃。

水利

1.將流域綜合治水納入國土整體規劃，修訂土地使
用及空間規劃相關法規及計畫，加強都市保水能
力，明確低衝擊開發、排水系統、滯洪系統處理
分工能量，以確保逕流分擔出流管制策略落實。

2.訂（修）定相關法規，納入逕流分擔出流管制，
加強落實土地開發與各類排水出流管制。

依整體流域治理及氣候變遷需求，檢討各中央
管河川降雨量防護目標及直轄市及縣（市）管
河川流域與區域之淹水風險。

表3-1  全國國土計畫水利設施（水資源及水利）指導內容（摘要）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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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水利設施空間發展計畫
之處理原則

 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各該國土計畫規劃作
業，經濟部前以107年11月
12 日 經 水 綜 字 第
10753260520號函提供水利
部門計畫相關內容（含區位
及面積）供直轄市、縣（市
）政府納入規劃參考。

背景說明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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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水利設施空間發展計畫
之處理原則

本部營建署於108年8月2日召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規劃作業第38次研商會議」，就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水利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內容研訂通案性原則如下：

1.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依全國國土計畫規定，載明
水利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之「發展對策」及「發展區位」。

2.配合水利法107年6月20日修正及經濟部108年4月30日召開
「韌性臺灣一全國治水會議」提出「各直轄市、縣市應優
先訂定水利部門計畫納入縣市國土計畫，將相關治水需求
具體納入綜合規劃。」之具體共識結論，依據經濟部108年
6月28日舉辦「水利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專題演講暨工作坊」
共識，水利部門空間發展計畫應載明內容包含防災減災、
水資源利用、生態廊道及景觀與親水空間等，並繪製水利
部門空間發展構想圖。

3.經濟部水利署督導直轄市、縣（市）政府水利主管單位，
配合提供資料或圖資，俾利規劃作業順利進行。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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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水利設施空間發展計畫
之處理原則

 直轄市、縣（市）政府將水利部門相關內容，納入各該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草案之「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之「能源及水資源部門」
或「重要公共設施部門」，整理如附件3-1。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辦理情形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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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水利設施空間發展計畫
之處理原則

 本署就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草案之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進行查核，情形如下：

1.未載明水利部門空間發展
計畫之「發展對策」及「
發展區位」：新竹市。

2.未載明水利部門空間發展
計畫之「發展區位」：新
竹縣、宜蘭縣。

3.其餘縣市尚符合國土計畫
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應
表明事項。

初步審議結果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縣市
水利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發展對策 發展區位

新北市 √ √
桃園市 √ √
臺中市 √ √
臺南市 √ √
高雄市 √ √
基隆市 √ √
新竹市 ▲ ▲
新竹縣 √ ▲
苗栗縣 √ √
彰化縣 √ √
南投縣 √ √
雲林縣 √ √
嘉義縣 √ √
屏東縣 √ √
宜蘭縣 √ ▲
花蓮縣 √ √
臺東縣 √ √
澎湖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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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水利設施空間發展計畫
之處理原則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水利部門相關內容，依據經濟部「韌性臺灣
一全國治水會議」及「水利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專題演講暨工作坊」，
其應研擬內容應包含「防災減災」、「水資源利用」、「生態廊道」
、「景觀與親水空間」，並繪製空間發展示意圖，查核情形如下：

1.載明「防災減災」、「水資源利用」、「生態廊道」、「景觀與親
水空間」等4項目內容，並繪製水利部門空間發展構想圖：臺中市
、臺南市、基隆市、苗栗縣、宜蘭縣。

2.其餘縣市僅載明「水資源利用」，部分縣市套繪空間發展示意圖。

初步審議結果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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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水利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完整度檢核表

縣市
水利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防災減災 水資源利用 生態廊道 景觀與
親水空間

空間發展
示意圖

新北市 ▲ √ ▲ ▲ √
桃園市 ▲ √ ▲ ▲ √
臺中市 √ √ √ √ √
臺南市 √ √ √ √ √
高雄市 ▲ √ ▲ ▲ √
基隆市 √ √ √ √ √
新竹市 ▲ √ ▲ ▲ ▲
新竹縣 ▲ √ ▲ ▲ ▲
苗栗縣 √ √ √ √ √
彰化縣 ▲ √ ▲ ▲ ▲
南投縣 ▲ √ ▲ ▲ ▲
雲林縣 ▲ √ ▲ ▲ ▲
嘉義縣 √ √ √ √ ▲
屏東縣 ▲ √ ▲ ▲ √
宜蘭縣 √ √ √ √ √
花蓮縣 ▲ √ ▲ ▲ √
臺東縣 ▲ √ ▲ ▲ √
澎湖縣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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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水利設施空間發展計畫
之處理原則

 經濟部水利署就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通案性審查意見：

（一）經濟部水利署積極推動「逕流分擔、出流管制」相關政策法規，應
落實於水利相關的空間發展計畫中，並且增加堤防維護、強化排水
系統、檢討設置滯洪池或滯洪系統、區排疏浚、推動自主防災社區
、都市低衝擊開發等相關政策，以凸顯整體規劃之效益。

（二）建議在氣候變遷衝擊調適或土地管理使用調適等相關領域將逕流分
擔理念納入調適策略或作為，推動利用公有土地或公共設施作多目
標使用，同時兼顧設施事業目的使用及分擔逕流功能，以降低淹水
風險及提升土地耐淹韌性。

初步審議結果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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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水利設施空間發展計畫
之處理原則

（三）國土空間規劃，建議考慮藍、綠帶空間規設，除可以處理水患之問
題，並融入生態廊道與景觀親水空間。藉由藍、綠色生態系統減緩
雨洪衝擊，融合生態與景觀的行水空間，以強化水域與水質保護之
功效。

（四）水利部門應思考還地於河的相關概念，提供河道合適的行水空間，
建議套疊河川歷史水路位置，尋找適當區域建立滯洪區域。並針對
滯洪區域研擬相關配套措施，比如補助與補償辦法，以利相關政策
的推行。

（五）建議能源與水利部門共同思考：在再生能源策略中，太陽光電設施
策略下方可以考慮作為蓄滯洪空間之用，以提高防災與能源的複合
價值。

（六）農塘與埤塘作為蓄滯洪空間，農業與水利部門應盤點易淹水區域內
埤塘，以確實發揮農塘與埤塘之功能，平時做為灌溉之用，暴雨事
件時可以發揮減災之功效。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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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水利設施空間發展計畫
之處理原則

（七）水資源發展策略建議要有相關之節流措施，例如：降低漏水率、鼓
勵工廠廢水回收。

（八）都市公共設施空間，包含校園、公園、公有綠地、停車場等宜考慮
具有滯水空間用途。道路建設規劃方向宜要求融入生態與滯洪之功
能。建議於各對應部門計畫中加入相關滯洪空間規劃。

（九）都市森林化：讓都市盡可能恢復已經被破壞的水循環系統外，讓土
地具有蓄、留水量、淨化水質與空氣、都市綠美化、及降低都市熱
島等功能。

（十）請依據內政部營建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38次
研商會議」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水利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建
議議題撰寫。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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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水利設施空間發展計畫
之處理原則

 請經濟部水利署協助事項：

1.全國國土計畫載明於120年前完成傳統水資源設施、自來水設施及
新興水源（海水淡化、水再生利用），需地面積約2955公頃，120
年後長程水源計畫（含自來水設施），需地面積約1,115公頃，請
經濟部協助說明各縣市水資源設施區位及面積。

2.就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後續應補充或修正事項：

建議事項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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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水利設施空間發展計畫
之處理原則

（1）上開經濟部水利署就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提供之通案
性處理原則，如「逕流分擔、出流管制」、「藍綠帶空間規劃」、
「還地於河」、「能源及水利複合價值」、「農埤塘蓄滯洪空間」
、「水資源節流」等治水理念，請經濟部水利署協助說明各該原則
如何納入計畫草案修正，並提供參考撰寫案例，或比照經濟部能源
局109年4月14日能綜字第10901003800號及109年4月15日能綜字
第10901003850號函，提供「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水利部門
通案文字建議」及「各直轄市、縣（市）明確開發之水資源設施規
劃」，供直轄市、縣（市）參酌修正。

（2）又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業於水利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內載明相關
實質開發計畫內容，請經濟部水利署協助檢視是否屬行政院或部會
已核定計畫內容、或屬行政院或部會對外宣示之重大政策。

建議事項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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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水利設施空間發展計畫
之處理原則

（3）另本署108年8月2日召開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38次研商會議，係配合經濟部「韌性臺灣一全國治水會議」及「水
利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專題演講暨工作坊」之共識結論辦理，至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水利部門計畫內容應載明防災減災、水資
源利用、生態廊道及景觀與親水空間等，請經濟部水利署儘速督促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水利主管機關協助提供相關資料或圖資，
以利於各直轄市、縣（市）國土主管機關於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審竣前配合納入。

建議事項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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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水利設施空間發展計畫
之處理原則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事項：

1.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按全國國土計畫之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研提水利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之「發展對策」及「發展區位」構想
，並請納入計畫書詳述。

2.綜合各部門空間發展計畫重點，配合部門發展策略，將「發展區位
」繪製為空間分布示意圖，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僅1張部
門空間計畫示意圖，其繪製格式及圖例，請參酌「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規劃手冊」（第79頁）。

建議事項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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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水利設施空間發展計畫
之處理原則

擬辦

 請經濟部水利署說明政策方向及建議處理方式。

 除臺中市、臺南市、基隆市、苗栗縣、宜蘭縣外，請
其餘縣（市）政府協助說明水利部門空間發展計畫納
入防災減災、水資源利用、生態廊道及景觀與親水空
間等相關內容之困難及待解決事項。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109年4月30日本部國
土計畫審議會第7次會議討論之通案性審查原則，參
考該署意見辦理計畫內容檢討修正作業。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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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社

會住宅空間發展計畫，提請討論

第二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能
源設施空間發展計畫，提請討論

第三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水
利設施空間發展計畫之處理原則，提請討
論

第四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運
輸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之處理原則，提請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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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運輸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之處理原則

 本部107年4月30日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之重要公共設施部門空間
發展策略，就運輸設施研訂「運輸部門空間發展策略」之發展對策及
發展區位，其內容包括空運、海運、軌道運輸、公路運輸、都市公共
運輸等發展對策，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研擬運輸部門相關計畫
之指導（如表4-1）。

背景說明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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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全國國土計畫運輸部門指導內容
項目 發展對策 發展區位

空運

1.從國家發展層面定期檢視各機場布局與定位，發揮空運系統整體資源，強化
系統安全服務與運作韌性。

2.國際機場部分，以桃園、松山、臺中、高雄等4座機場為主要布局。桃園國際
機場以東亞樞紐機場為目標，成為最主要的國家門戶機場；松山、臺中與高
雄機場依其區位優勢，配合地方需求拓展優勢產業，同時透過系統資源整合
與航路調度之合作分工，形塑我國國際空運服務網絡。

3.其他國內各機場包含離島地區機場，則以建立全國快速運輸骨幹、肩負支持
當地經濟發展、維持快速便利交通服務、緊急醫療救護及搶險救災服務等任
務，滿足在地需求。

在永續運輸理念下，各區域
或廊帶之公共運輸發展如下
1.西部走廊城際運輸以高鐵為
主，臺鐵為輔。

2.東部地區城際運輸以臺鐵為
主，公路公共運輸為輔。

3.都會區應強化臺鐵快捷功能
並整合捷運與公共運輸網

4.臺鐵支線應強化區域觀光與
接駁，並與高鐵及臺鐵車
站連結，同時納入地區運
輸系統服務。

5.偏遠地區輔以社區接駁公車
或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服
務。

6.同時推動強化公共運輸轉乘
接駁、票證及資通訊之整
合，並管制私人運具使用
等配套措施。

海運

1.因應航商聯盟化、船舶大型化，以及國際郵輪、水岸觀光蓬勃發展等國際海
運發展趨勢，定期檢討各商港功能定位及發展建設計畫。

2.持續改善港埠聯外運輸環境與接駁系統服務品質，及提供完整航港與物流資
訊，串連臺灣國際港群，發揮統合經營綜效並提供無縫便捷服務。

3.國際商港經營以「港群」觀念，採「對內協調分工、對外統合競爭」之策略
提高臺灣港群整體港埠競爭能力。

4.國內商港以「利用港埠資源提升客貨運量，配合地方政策及資源發展觀光旅
遊」為發展目標，除作為客貨運作業及兩岸小三通港口外，並朝觀光及親水
性港口之功能發展。

軌道運輸

1.整合並強化軌道與各運具間之優質轉乘服務，擴大軌道系統服務範圍。
2.升級與活化既有軌道設施，提高整體運輸容量與服務水準。
3.加強整合軌道運輸與土地使用開發，啟動因地制宜且可行的建置方案，帶動
鐵路站區及沿線周邊土地更新再發展。

4.適時引入複合式軌道運輸系統，擴大軌道運輸服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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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全國國土計畫運輸部門指導內容
項目 發展對策 發展區位

公路運輸

1.整合土地與運輸規劃，分階段改善現有公路交通瓶頸及重要發展地區聯外交
通。

2.加強整合各區域高（快）速公路及都市道路間之交通控制管理策略。
3.透過建立營運階段績效評估機制，審慎評估高（快）速公路增設交流道及生
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

4.結合智慧運輸與雲端技術，強化即時交通資訊之蒐集與發布（加值應用）與
共享。
5.強化公路系統的生態及遊憩功能，建立生態公路、景觀公路網絡。

都市
公共運輸

1.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因地制宜發展通用化之公共運輸環境，積極整合都
市軌道、市區公車及公路客運服務，提供民眾無縫、複合及最後一哩服務。

2.都市空間應導入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結合軌道與其他大眾運輸場站
周邊道路及人行空間之整體規劃與開發，促進人本交通發展，並加強轉運中
心規劃與推動，提升轉乘接駁服務品質。

3.建立良好的公共運輸服務與完整規劃（如公車系統整合轉乘、站牌與候車空
間調整、停車轉乘捷運規劃、人行與自行車動線規劃等），提升公共運輸使
用率。

4.配合適當的私人運具管理策略（如實施路邊停車收費管理、加強違停拖吊、
禁止路邊停車等），限制私人運具之成長與使用，強化運輸部門節能減碳效
能。

離島運輸

1.維持離島與偏遠地區聯外交通順暢，並滿足居民基本民行，以及兼顧觀光產
業發展，進而提高離島居民生活水準。

2.檢討實施離島與偏遠地區居民交通票價補貼政策，提供公平享受運輸服務之
機會。

3.結合區域整體觀光政策發展，同時考量緊急疏運時之需要，適時規劃與評估
藍色公路發展，鼓勵業者經營可行航線。

4.因應兩岸與國際海運需求，航港管理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強化海
上客運相關管理及設備。

5.未來新建離島客船朝提升改善客艙舒適性與私密性、強化休閒娛樂設施與餐
飲、住宿服務，以觀光導向提高海運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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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運輸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之處理原則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運輸部門空間展計畫」整理如附
件4-1。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交通部就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運輸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提出通案性審查意見如下：

（一）對於本部主管之計畫，經行政院核定者，建議納入交通運輸部門
章節中說明。

初步審議結果



（二）本部主管之計畫，如尚未核定，然屬行政院、本部對外宣示之重
大政策或方案，建議納入交通運輸部門章節中說明；如非屬行政
院、本部對外宣示之重大政策或方案，建議暫不納入交通運輸部
門章節中說明，已依相關審議要點送審者，依既有審議程序辦理
，俟核定後予以納入。

（三）對於地方政府主管之交通建設計畫，如無與全國國土計畫中運輸
部門空間發展策略衝突，原則尊重，以預留未來發展建設之可能
性。

（四）如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屏東縣、花蓮縣、臺東縣提及之偏
遠地區接駁公車或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服務，可透過交通部公路
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循程序向公路總局申請相關經費支持。

初步審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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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運輸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之處理原則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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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運輸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之處理原則

 請交通部協助事項：

1.以新竹縣、市等2國土計畫草案為例，經本署檢視後，該二縣市涉
及跨縣市之道路系統，大致並無相互衝突情形，包含臺1線替代道
路、高鐵橋下聯絡道延伸至竹科、跨頭前溪聯絡道路、國1五楊段
南延至頭份及環狀輕軌計畫等，惟各縣市計畫內所列道路系統名稱
略有不同（如圖4-1、圖4-2），是以，請交通部比照經濟部能源局
，提供參考撰寫案例，或提供「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運輸部
門通案文字建議」及「各直轄市、縣（市）運輸設施規劃（屬中央
交通主管權責者）」，包含相關設施區位及路線圖檔（.shp檔），
供直轄市、縣（市）參酌修正。

2.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業於運輸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內載明相關實
質開發計畫內容，請交通部協助檢視是否屬行政院或部會已核定計
畫內容、或屬行政院或部會對外宣示之重大政策。

建議事項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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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運輸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之處理原則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圖4-1 新竹市完善重要幹道系統發展區位示意圖 圖4-2 新竹縣現況與未來整體聯外與區內主幹道
車行系統彙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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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運輸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之處理原則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事項：

1.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按全國國土計畫之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研提運輸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之「發展對策」及「發展區位」構想
，並請納入計畫書詳述；「發展區位」並應繪製為空間分布示意圖
，其繪製格式及圖例，請參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
（第79頁）。

2.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本次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劃設之「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及「未來發展地區」，就後續衍
生交通運輸需求提出建議事項，並納入本次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草案，俾交通部門後續預為因應。

建議事項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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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運輸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之處理原則

背景說明 討論一 討論二 討論三 討論四

擬辦

 請交通部說明政策方向及建議處理方式。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109年4月30日本部國土
計畫審議會第7次會議討論之通案性審查原則，參考
交通部意見辦理計畫內容檢討修正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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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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